
致 2022 届毕业生的一封信 

2022届毕业生： 

你们好！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学生活已接近尾声，为避免即将到来的毕业季

存在毕业和学位上的问题，请耐心读完本文，并进行成绩自查。 

一、毕业审核 

毕业审核的基本依据是各年级各专业培养方案，达到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毕业

要求，即可毕业。具体来说，包括： 

按照 2018 版培养方案，2018 级同学毕业所需达到的最低学分要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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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 62.1 60.5  10 44 9.5 186.1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51.6 62.5  10 47 9.5 180.6 

工程管理 57.6 49.5 14.5 8.5 39 9.5 178.6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57.6 57.5  18 38 9.5 180.6 

注：因培养方案中形势与政策为 2学分，而实际开设课程七个学期共计 2.6学分，因此

实际审核中通识平台必修模块和总学分模块均比培养方案中多 0.6学分。 

1、总学分和各模块学分自查方法 

登录教务管理系统，左侧导航栏，点击“学生学籍-毕业事宜-学业进展”，

即可看到本人各模块已修读学分，各模块加总即为总学分。 

a.总学分需达到培养方案要求的最低毕业学分； 

b.各模块（公共必修、公共选修、专业必修、实践环节、专业限选、专业任选）分

别达到培养方案规定的最低学分； 

c.公共选修课所修课程中必须修读《音乐鉴赏》、《美术鉴赏》、《戏剧鉴赏》、《书法

鉴赏》、《戏曲鉴赏》、《舞蹈鉴赏》、《影视鉴赏》或《艺术导论》中的一门课程。 

d.公共必修、专业必修、专业限选、实践环节四模块没有不及格课程。 



 

若已修读学分未达到毕业学分要求，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原因： 

1、大四课程还未修读完成，成绩还未录入完毕； 

2、存在不及格课程，需要参加重修考试； 

3、存在未选上课的课程，需逐门对照出是哪门课程，到教务办办理重修手

续，并参加重修考试。 

2、鉴赏课自查方法 

登录教务管理系统，左侧导航栏，“学生成绩-查看成绩”中，选中“入学以

来”，检索。查看自己是否有《音乐鉴赏》、《美术鉴赏》、《戏剧鉴赏》、《书法鉴

赏》、《戏曲鉴赏》、《舞蹈鉴赏》、《影视鉴赏》或《艺术导论》中的一门课程，并

确认成绩是否合格。 

 

特别注意：《艺术鉴赏》不算鉴赏课，《艺术导论》算鉴赏课。 

3、必修课不及格自查方法 

必修课包括公共必修、专业必修、专业限选、实践环节四种类型，这四个模

块没有不及格课程是毕业条件中的一条，此条和学分审核相互补充。 

自查方法：登录教务管理系统，左侧导航栏，“学生成绩-查看成绩”中，选

中“入学以来”，检索。逐门查看不及格课程的课程性质是否为以上四种必修类

型。 



 

4、转专业、休学等学籍异动同学自查方法 

转专业、休学等学籍异动同学修读课程较多，不能简单按照学分审核毕业成

绩，需要找本班学习好的同学成绩单，逐门课程对照自查。 

转专业：逐门课程自查，原则是本专业所有课程必须修读。转专业前的课程

挂科虽不影响毕业，但成绩单上挂科记录不会消除，建议参加重修考试。 

休学复学：休学前后若培养方案版本不一致，需分段进行审核对照，即休学

前的成绩对照以前班级学生成绩单，休学后的成绩对照现在班级学生成绩单，逐

门课程进行对照。 

留级：留级同学和休学审核方法一致。 

 

二、学位审核 

适用文件为南理工字[2018]97号《关于印发<南阳理工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其中最重要的几条学位授予条件为： 

1、毕业条件自查 

授予学位的前提是达到毕业条件，未达到毕业条件者无学位。 

2、平均学分绩点 GPA 自查 

登录教务管理系统，左侧导航栏，“学生成绩-查看成绩”中，选中“入学以

对照 

对照 

休学/留级前 以前班级学生成绩 

休学/留级后 现在班级学生成绩 

a.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经审核准予毕业； 

b.全学程所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在 2.0及以上； 

c.因考试作弊或其他原因受处分，且处分未解除。 



来”，检索，在表格上方第一行最后则即可看到平均学分绩点。注意一定要选中

“入学以来”，否则看到的是某个学期的平均学分绩点，不是整体的平均学分绩

点。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大学四年课程并没有全部结束，目前看到的平均学分绩

点 GPA 并非最终结果，随着后续课程成绩录入，平均学分绩点 GPA 会有所变化。

建议平均学分绩点 GPA 接近或低于 2.0 的同学特别注意，在今后的课程中争取

更好的成绩来拉高绩点。 

3、受处分情况自查 

请有相关情况同学联系辅导员自查。 

4、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者减免条件 

按照南理工字[2018]97 号第二章第六条，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但平均学

分绩点高于 1.8 者，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可进行学位复议并授予学位： 

（1）毕业当年考取公务员或硕士研究生； 

（2）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以南阳理工学院为第一作者单位，在中文

核心期刊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论文见刊时间截止当年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召开之前； 

（3）在校期间以第一申请人身份，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发明授权专利,专利

所有权人为南阳理工学院，专利证书正本获得时间截止当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

开之前； 

（4）在校学习期间，参加学校主管部门认定的学科、专业技能竞赛，获得

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集体项目须排名第一）。 

以上几条有一定难度，但也是一次机会，望无法获得学位者努力！ 

5、修读双学位者学位授予 

按照南理工字[2018]97 号第二章第五条，经学校批准修读双学士学位，凡

修满相应专业规定学分，并取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的，授予双学士学位。 

 

土木工程学院教务办 

2021年 12月    


